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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2025〕228号                     签发人：陈鸿钧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第17号提案的答复

顾艳婷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提升二次供水质量保障居民饮水健康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落实二次供水主体责任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依据《三门峡市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6号）第三章第十条：“二次供水设施实行业主负责制，由业主或业主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具体负责二次供水设施的日常管理工作；开发建设单位未移交物业管理单位的，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二次供水设施的日常管理工作”。第一章第四条：“市、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二次供水的监督管理工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二次供水的卫生监督检测工作。”开展日常工作，保证了城区二次供水水质、水压、供水安全。

具体二次供水设施统一交由供水企业管理，现行法规没有明确，只是在《河南省城市供水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194号）第六章第四十三条：“经验收合格的新建建设项目的二次供水设施，可以委托供水企业运行、维修、养护、更新。”具体委托管理事宜，应由产权方和供水企业自愿达成。

二、打造二次供水水质监管信息平台，供群众监督

依据《三门峡市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二次供水的卫生监督检测工作。提出如下解决方案：

（一）跨部门协作机制

1.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市政府牵头，住建、水务、卫生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

2. 制定统一标准：各部门共同制定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水质监测的统一技术标准。

3. 数据共享协议：建立部门间数据共享机制，确保信息互联互通。

（二）平台建设方案

1. 系统架构：采用“一平台、多终端”架构。（包含PC端管理后台和移动端APP/小程序）

2. 核心功能模块：设施档案管理（涵盖所有二次供水楼房）、清洗消毒记录（时间、单位、人员）、水质监测数据（清洗前后对比）、异常预警系统、公众查询与反馈通道。

（三）实施路径

1. 选择部分区域先行试点，完善后再全面推广。

2. 长效运维：明确平台运维主体和经费保障机制。

此方案能有效解决多头管理问题，实现全过程透明监管，保障居民饮水安全知情权，待资金落实后即可实施。

三、明晰在二次供水中的服务项目与成本

目前，河南省各个地市目前二次供水均属于物业和开发商进行综合管理，市政府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在二次供水管理和服务方面也没有出台相对应的职责分工，所以指定专业的清洗消毒公司为小区内的二次供水设备进行维护。依据“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此项费用应含在物业管理费为宜。

关于设备更新改造内容，目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照国家老旧设备更新改造的要求，在积极申报改造项目。

四、对新建在建小区的二次供水设备进行具体规定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在出具房屋交房办理竣工验收报告中二供设备、管网和水箱都在质监站的验收范围内。依据《三门峡市城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第二章第七条“二次供水设施所用材料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的管件、配件和设备”监督执行。

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5年6月12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983209

联系人：杨  强

[image: image3][image: image3]
[image: image4][image: image4]

